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1180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孫翊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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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秘密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

3年度偵字第1019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孫翊哲犯侵入住宅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又犯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IPHONE 14 Pro行動電話壹支（IMEI碼：00000000000000

0）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

（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孫翊哲如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中所載侵入

告訴人阮○○房間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

罪。如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中所載著手拍攝告訴

人甲女身體隱私部位性影像之行為，係犯刑法第319條之1第

4項、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罪。又被告著手拍攝

告訴人甲女身體隱私部位性影像之行為，雖亦該當刑法第31

5條之1第2款之竊錄身體隱私部位罪，然刑法第319條之1第4

項、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罪與同法第315條之1

第2款之竊錄身體隱私部位罪，2罪間有法條競合關係，依重

法優於輕法原則，應適用法定刑較重之刑法第319條之1第4

項、第1項之罪，而排除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適用，起訴

意旨認被告同時構成上開2罪，而應從一重論刑法第319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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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4項、第1項之罪，容有誤會，附此敘明。被告上開犯

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被告已著手於拍攝告訴人甲女之身體隱私部位，然尚未攝得

任何性影像檔案，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

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其私慾，先未經

告訴人阮○○同意即闖入告訴人阮○○所承租之套房，危害

告訴人阮○○居住安寧，後又趁告訴人甲女未及注意攝錄其

性影像，除侵害告訴人甲女隱私外，更使告訴人甲女受有一

定之心理壓力及創傷，被告之舉顯然欠缺對他人隱私權之尊

重，其所為誠實屬不該，殊值非難，酌以告訴人甲女於偵訊

中表示不欲與被告和解，希望給予被告一次教訓之量刑意見

（見偵查卷第66頁背面），惟念其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兼

衡被告警詢中自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暨其犯罪

動機、目的、手段及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三、扣案IPHONE 14 Pro行動電話1支（IMEI碼：00000000000000

0），為被告所有，且係供其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應依刑

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另被告本案尚未攝得告

訴人甲女身體隱私部位之影像檔案，當無從依刑法第319條

之5之規定諭知沒收，併此敘明。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0條

第1項、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侯少卿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華澹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家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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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院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19條之1第4項、第1項

未經他人同意，無故以照相、錄影、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攝

錄其性影像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306條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1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0195號

　　被　　　告　孫翊哲

上列被告因妨害秘密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

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孫翊哲為滿足私窺之慾望，基於妨害秘密、妨害性隱私及不

實影像、無故侵入住宅之犯意，於民國113年4月24日22時30

分許，在其所承租位於新竹市○○區○○○街透天厝（地址

詳卷，孫翊哲承租0樓之00室）之公共樓梯間，聽聞在0樓陳

○○承租之00室有人洗澡，先利用私自記憶之密碼，擅自打

開B0室對面00室即000000 0000 000（中文姓名：阮○○，

以下簡稱阮○○）租屋處之備用鑰匙盒，拿取00室之備用鑰

匙，無故侵入00室即阮○○之租屋處，拿取阮○○所有之不

詳物品後，將該不詳物品置於00室浴室外，孫翊哲站立其

上、用以墊高高度，再以手持具備數位相機功能之Iphone 1

4 pro智慧型手機，趁代號BF000-B113052號成年女子（姓名

年籍詳卷，下稱甲女）洗澡疏未防備之際，自浴室上方氣窗

無故竊錄甲女裸身沐浴之非公開活動以及因洗澡而暴露胸

部、臀部等身體隱私部位。嗣甲女洗澡過程中，發現有不明

男子（即孫翊哲）持Iphone有3個鏡頭之手機透過00室浴室

上方氣窗往浴室內拍攝，隨即呼喊陳○○稱有人在外面偷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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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遂。並聯絡房東蔣○○，同時排查上開透天厝之承租人

及確認手機款式。嗣甲女與陳○○、蔣○○至0樓詢問孫翊

哲，經檢視孫翊哲之手機相簿及00室電腦檔案，未見有偷拍

甲女之洗澡之相關影像，然因甲女發現遭偷拍後，有見到孫

翊哲自0樓00室走出，而孫翊哲實際承租0樓00室，蔣○○因

而詢問孫翊哲何以自00室走出，孫翊哲因無法陳明原因且不

知阮○○之聯絡方式，甲女遂表示要報警，孫翊哲始供陳上

開偷拍情節。

二、案經甲女、阮○○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一)被告孫翊哲之自白，(二)告訴人甲女、阮○○之

指訴，(三)證人陳○○、蔣○○之證詞，(四)新竹市警察局

第三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照片、房屋租賃

契約影本3份、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受（處）理案件證明

單、新竹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科技犯罪偵查隊出具之數位

證物勘察報告等在卷可資佐證，被告犯嫌已堪認定。

二、所犯法條：

    核被告孫翊哲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無故侵入他人住

宅罪嫌、同法第315條之1第2款無故以錄影竊錄他人非公開

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之妨害秘密罪嫌、同法第319條之1第

4項、第1項未經他人同意，無故以錄影攝錄性影像之妨害性

隱私未遂罪嫌。被告所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第319條之

1第4項、第1項二罪，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屬想像競合，

請從一重論處；再與所犯無故侵入他人住宅罪數罪併罰。扣

案手機是被告所有供犯本案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承在卷，

請依法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檢察官  侯  少  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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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宋  品  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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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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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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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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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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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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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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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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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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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1180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孫翊哲






上列被告因妨害秘密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019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孫翊哲犯侵入住宅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IPHONE 14 Pro行動電話壹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孫翊哲如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中所載侵入告訴人阮○○房間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如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中所載著手拍攝告訴人甲女身體隱私部位性影像之行為，係犯刑法第319條之1第4項、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罪。又被告著手拍攝告訴人甲女身體隱私部位性影像之行為，雖亦該當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竊錄身體隱私部位罪，然刑法第319條之1第4項、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罪與同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竊錄身體隱私部位罪，2罪間有法條競合關係，依重法優於輕法原則，應適用法定刑較重之刑法第319條之1第4項、第1項之罪，而排除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適用，起訴意旨認被告同時構成上開2罪，而應從一重論刑法第319條之1第4項、第1項之罪，容有誤會，附此敘明。被告上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被告已著手於拍攝告訴人甲女之身體隱私部位，然尚未攝得任何性影像檔案，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其私慾，先未經告訴人阮○○同意即闖入告訴人阮○○所承租之套房，危害告訴人阮○○居住安寧，後又趁告訴人甲女未及注意攝錄其性影像，除侵害告訴人甲女隱私外，更使告訴人甲女受有一定之心理壓力及創傷，被告之舉顯然欠缺對他人隱私權之尊重，其所為誠實屬不該，殊值非難，酌以告訴人甲女於偵訊中表示不欲與被告和解，希望給予被告一次教訓之量刑意見（見偵查卷第66頁背面），惟念其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警詢中自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三、扣案IPHONE 14 Pro行動電話1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為被告所有，且係供其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另被告本案尚未攝得告訴人甲女身體隱私部位之影像檔案，當無從依刑法第319條之5之規定諭知沒收，併此敘明。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侯少卿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華澹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家洋
附錄本院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19條之1第4項、第1項
未經他人同意，無故以照相、錄影、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攝錄其性影像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306條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0195號
　　被　　　告　孫翊哲

上列被告因妨害秘密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孫翊哲為滿足私窺之慾望，基於妨害秘密、妨害性隱私及不實影像、無故侵入住宅之犯意，於民國113年4月24日22時30分許，在其所承租位於新竹市○○區○○○街透天厝（地址詳卷，孫翊哲承租0樓之00室）之公共樓梯間，聽聞在0樓陳○○承租之00室有人洗澡，先利用私自記憶之密碼，擅自打開B0室對面00室即000000 0000 000（中文姓名：阮○○，以下簡稱阮○○）租屋處之備用鑰匙盒，拿取00室之備用鑰匙，無故侵入00室即阮○○之租屋處，拿取阮○○所有之不詳物品後，將該不詳物品置於00室浴室外，孫翊哲站立其上、用以墊高高度，再以手持具備數位相機功能之Iphone 14 pro智慧型手機，趁代號BF000-B113052號成年女子（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女）洗澡疏未防備之際，自浴室上方氣窗無故竊錄甲女裸身沐浴之非公開活動以及因洗澡而暴露胸部、臀部等身體隱私部位。嗣甲女洗澡過程中，發現有不明男子（即孫翊哲）持Iphone有3個鏡頭之手機透過00室浴室上方氣窗往浴室內拍攝，隨即呼喊陳○○稱有人在外面偷拍而未遂。並聯絡房東蔣○○，同時排查上開透天厝之承租人及確認手機款式。嗣甲女與陳○○、蔣○○至0樓詢問孫翊哲，經檢視孫翊哲之手機相簿及00室電腦檔案，未見有偷拍甲女之洗澡之相關影像，然因甲女發現遭偷拍後，有見到孫翊哲自0樓00室走出，而孫翊哲實際承租0樓00室，蔣○○因而詢問孫翊哲何以自00室走出，孫翊哲因無法陳明原因且不知阮○○之聯絡方式，甲女遂表示要報警，孫翊哲始供陳上開偷拍情節。
二、案經甲女、阮○○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一)被告孫翊哲之自白，(二)告訴人甲女、阮○○之指訴，(三)證人陳○○、蔣○○之證詞，(四)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照片、房屋租賃契約影本3份、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新竹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科技犯罪偵查隊出具之數位證物勘察報告等在卷可資佐證，被告犯嫌已堪認定。
二、所犯法條：
    核被告孫翊哲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無故侵入他人住宅罪嫌、同法第315條之1第2款無故以錄影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之妨害秘密罪嫌、同法第319條之1第4項、第1項未經他人同意，無故以錄影攝錄性影像之妨害性隱私未遂罪嫌。被告所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第319條之1第4項、第1項二罪，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屬想像競合，請從一重論處；再與所犯無故侵入他人住宅罪數罪併罰。扣案手機是被告所有供犯本案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請依法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檢察官  侯  少  卿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宋  品  誼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1180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孫翊哲



上列被告因妨害秘密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
3年度偵字第1019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孫翊哲犯侵入住宅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又犯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IPHONE 14 Pro行動電話壹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
）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
    （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孫翊哲如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中所載侵入
    告訴人阮○○房間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
    。如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中所載著手拍攝告訴人
    甲女身體隱私部位性影像之行為，係犯刑法第319條之1第4
    項、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罪。又被告著手拍攝
    告訴人甲女身體隱私部位性影像之行為，雖亦該當刑法第31
    5條之1第2款之竊錄身體隱私部位罪，然刑法第319條之1第4
    項、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罪與同法第315條之1
    第2款之竊錄身體隱私部位罪，2罪間有法條競合關係，依重
    法優於輕法原則，應適用法定刑較重之刑法第319條之1第4
    項、第1項之罪，而排除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適用，起訴
    意旨認被告同時構成上開2罪，而應從一重論刑法第319條之
    1第4項、第1項之罪，容有誤會，附此敘明。被告上開犯行
    ，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被告已著手於拍攝告訴人甲女之身體隱私部位，然尚未攝得
    任何性影像檔案，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
    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其私慾，先未經
    告訴人阮○○同意即闖入告訴人阮○○所承租之套房，危害告訴
    人阮○○居住安寧，後又趁告訴人甲女未及注意攝錄其性影像
    ，除侵害告訴人甲女隱私外，更使告訴人甲女受有一定之心
    理壓力及創傷，被告之舉顯然欠缺對他人隱私權之尊重，其
    所為誠實屬不該，殊值非難，酌以告訴人甲女於偵訊中表示
    不欲與被告和解，希望給予被告一次教訓之量刑意見（見偵
    查卷第66頁背面），惟念其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
    警詢中自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暨其犯罪動機、
    目的、手段及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三、扣案IPHONE 14 Pro行動電話1支（IMEI碼：00000000000000
    0），為被告所有，且係供其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應依刑
    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另被告本案尚未攝得告
    訴人甲女身體隱私部位之影像檔案，當無從依刑法第319條
    之5之規定諭知沒收，併此敘明。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0條
    第1項、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侯少卿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華澹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家洋
附錄本院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19條之1第4項、第1項
未經他人同意，無故以照相、錄影、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攝
錄其性影像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306條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1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0195號
　　被　　　告　孫翊哲
上列被告因妨害秘密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
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孫翊哲為滿足私窺之慾望，基於妨害秘密、妨害性隱私及不
    實影像、無故侵入住宅之犯意，於民國113年4月24日22時30
    分許，在其所承租位於新竹市○○區○○○街透天厝（地址詳卷
    ，孫翊哲承租0樓之00室）之公共樓梯間，聽聞在0樓陳○○承
    租之00室有人洗澡，先利用私自記憶之密碼，擅自打開B0室
    對面00室即000000 0000 000（中文姓名：阮○○，以下簡稱
    阮○○）租屋處之備用鑰匙盒，拿取00室之備用鑰匙，無故侵
    入00室即阮○○之租屋處，拿取阮○○所有之不詳物品後，將該
    不詳物品置於00室浴室外，孫翊哲站立其上、用以墊高高度
    ，再以手持具備數位相機功能之Iphone 14 pro智慧型手機
    ，趁代號BF000-B113052號成年女子（姓名年籍詳卷，下稱
    甲女）洗澡疏未防備之際，自浴室上方氣窗無故竊錄甲女裸
    身沐浴之非公開活動以及因洗澡而暴露胸部、臀部等身體隱
    私部位。嗣甲女洗澡過程中，發現有不明男子（即孫翊哲）
    持Iphone有3個鏡頭之手機透過00室浴室上方氣窗往浴室內
    拍攝，隨即呼喊陳○○稱有人在外面偷拍而未遂。並聯絡房東
    蔣○○，同時排查上開透天厝之承租人及確認手機款式。嗣甲
    女與陳○○、蔣○○至0樓詢問孫翊哲，經檢視孫翊哲之手機相
    簿及00室電腦檔案，未見有偷拍甲女之洗澡之相關影像，然
    因甲女發現遭偷拍後，有見到孫翊哲自0樓00室走出，而孫
    翊哲實際承租0樓00室，蔣○○因而詢問孫翊哲何以自00室走
    出，孫翊哲因無法陳明原因且不知阮○○之聯絡方式，甲女遂
    表示要報警，孫翊哲始供陳上開偷拍情節。
二、案經甲女、阮○○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一)被告孫翊哲之自白，(二)告訴人甲女、阮○○之指
    訴，(三)證人陳○○、蔣○○之證詞，(四)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
    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照片、房屋租賃契約影
    本3份、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新
    竹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科技犯罪偵查隊出具之數位證物勘
    察報告等在卷可資佐證，被告犯嫌已堪認定。
二、所犯法條：
    核被告孫翊哲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無故侵入他人住
    宅罪嫌、同法第315條之1第2款無故以錄影竊錄他人非公開
    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之妨害秘密罪嫌、同法第319條之1第
    4項、第1項未經他人同意，無故以錄影攝錄性影像之妨害性
    隱私未遂罪嫌。被告所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第319條之
    1第4項、第1項二罪，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屬想像競合，
    請從一重論處；再與所犯無故侵入他人住宅罪數罪併罰。扣
    案手機是被告所有供犯本案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承在卷，
    請依法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檢察官  侯  少  卿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宋  品  誼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1180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孫翊哲



上列被告因妨害秘密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019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孫翊哲犯侵入住宅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IPHONE 14 Pro行動電話壹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孫翊哲如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中所載侵入告訴人阮○○房間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如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中所載著手拍攝告訴人甲女身體隱私部位性影像之行為，係犯刑法第319條之1第4項、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罪。又被告著手拍攝告訴人甲女身體隱私部位性影像之行為，雖亦該當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竊錄身體隱私部位罪，然刑法第319條之1第4項、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罪與同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竊錄身體隱私部位罪，2罪間有法條競合關係，依重法優於輕法原則，應適用法定刑較重之刑法第319條之1第4項、第1項之罪，而排除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適用，起訴意旨認被告同時構成上開2罪，而應從一重論刑法第319條之1第4項、第1項之罪，容有誤會，附此敘明。被告上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被告已著手於拍攝告訴人甲女之身體隱私部位，然尚未攝得任何性影像檔案，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其私慾，先未經告訴人阮○○同意即闖入告訴人阮○○所承租之套房，危害告訴人阮○○居住安寧，後又趁告訴人甲女未及注意攝錄其性影像，除侵害告訴人甲女隱私外，更使告訴人甲女受有一定之心理壓力及創傷，被告之舉顯然欠缺對他人隱私權之尊重，其所為誠實屬不該，殊值非難，酌以告訴人甲女於偵訊中表示不欲與被告和解，希望給予被告一次教訓之量刑意見（見偵查卷第66頁背面），惟念其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警詢中自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三、扣案IPHONE 14 Pro行動電話1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為被告所有，且係供其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另被告本案尚未攝得告訴人甲女身體隱私部位之影像檔案，當無從依刑法第319條之5之規定諭知沒收，併此敘明。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侯少卿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華澹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家洋
附錄本院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19條之1第4項、第1項
未經他人同意，無故以照相、錄影、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攝錄其性影像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306條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0195號
　　被　　　告　孫翊哲上列被告因妨害秘密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孫翊哲為滿足私窺之慾望，基於妨害秘密、妨害性隱私及不實影像、無故侵入住宅之犯意，於民國113年4月24日22時30分許，在其所承租位於新竹市○○區○○○街透天厝（地址詳卷，孫翊哲承租0樓之00室）之公共樓梯間，聽聞在0樓陳○○承租之00室有人洗澡，先利用私自記憶之密碼，擅自打開B0室對面00室即000000 0000 000（中文姓名：阮○○，以下簡稱阮○○）租屋處之備用鑰匙盒，拿取00室之備用鑰匙，無故侵入00室即阮○○之租屋處，拿取阮○○所有之不詳物品後，將該不詳物品置於00室浴室外，孫翊哲站立其上、用以墊高高度，再以手持具備數位相機功能之Iphone 14 pro智慧型手機，趁代號BF000-B113052號成年女子（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女）洗澡疏未防備之際，自浴室上方氣窗無故竊錄甲女裸身沐浴之非公開活動以及因洗澡而暴露胸部、臀部等身體隱私部位。嗣甲女洗澡過程中，發現有不明男子（即孫翊哲）持Iphone有3個鏡頭之手機透過00室浴室上方氣窗往浴室內拍攝，隨即呼喊陳○○稱有人在外面偷拍而未遂。並聯絡房東蔣○○，同時排查上開透天厝之承租人及確認手機款式。嗣甲女與陳○○、蔣○○至0樓詢問孫翊哲，經檢視孫翊哲之手機相簿及00室電腦檔案，未見有偷拍甲女之洗澡之相關影像，然因甲女發現遭偷拍後，有見到孫翊哲自0樓00室走出，而孫翊哲實際承租0樓00室，蔣○○因而詢問孫翊哲何以自00室走出，孫翊哲因無法陳明原因且不知阮○○之聯絡方式，甲女遂表示要報警，孫翊哲始供陳上開偷拍情節。
二、案經甲女、阮○○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一)被告孫翊哲之自白，(二)告訴人甲女、阮○○之指訴，(三)證人陳○○、蔣○○之證詞，(四)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照片、房屋租賃契約影本3份、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新竹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科技犯罪偵查隊出具之數位證物勘察報告等在卷可資佐證，被告犯嫌已堪認定。
二、所犯法條：
    核被告孫翊哲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無故侵入他人住宅罪嫌、同法第315條之1第2款無故以錄影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之妨害秘密罪嫌、同法第319條之1第4項、第1項未經他人同意，無故以錄影攝錄性影像之妨害性隱私未遂罪嫌。被告所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第319條之1第4項、第1項二罪，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屬想像競合，請從一重論處；再與所犯無故侵入他人住宅罪數罪併罰。扣案手機是被告所有供犯本案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請依法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檢察官  侯  少  卿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宋  品  誼


